Philosophy of Religion 宗教哲學 宗教哲學必須要與哲學神學（Philosoph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27,Name=Philosophical Theology}）*和護教學（Apologe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48,Name=Apologetics}）*分開來。哲學神學是關注到神論中的本體論及邏輯思考，且是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有密切的關係，而宗教哲學則是與人類文化中遍存的宗教（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3,Name=Religion}）*有關。它與護教學也有不同，宗教哲學家是從哲學的角度來了解及評估宗教，而不是從護教的角度。我們倒不是說，護教學者的作品對宗教哲學家就沒有用處，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的《論公教信仰的真理》（Summa contra Gentiles）原是為向回教徒傳福音的宣教士預備的手冊，裡面就有些地方是宗教哲學家極感興趣的。
有時人就廣義來用「宗教」一詞，包括指任何人會毫不保留地委身其上的，這是有人稱馬克斯主義或無神的惟物論為宗教的原因。但一般來說，宗教哲學家關心的，倒不是這種廣義的宗教，而是指某種相信有神（一神或多神）的宗教；他們的興趣在兩方面，每方面亦包括兩個層面的問題。
範圍
首先，一個宗教哲學家會感興趣的，是人在主觀情況下稱之為宗教的，諸如敬拜、祈禱、宗教信仰等──事實上也是整個宗教的現象，是我們可以粗略地歸類到「宗教經驗」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*的範圍內，從異象到確信都包括在裡面。再者，宗教哲學家對不同宗教宣稱的「客觀實體」也很感興趣；其中最重要的一項，自然就是神存在的問題了。但宗教哲學家的興趣還越過這個基本問題，他們想知道︰倘若神是存在的，祂與祂的創造物有什麼關係？多神論可以成立嗎？有沒有神蹟？到底世上發生的事，是否有神的安排在其中？神蹟的思想與科學有沒有衝突？到底神的預備這一思想，與人的動機和責任能否並容？神的預備又怎樣與許多看來是毫無計畫和意義的事協調？這些問題對宗教哲學家衝擊至大。
宗教哲學家在兩個層次上，對這些主觀的情況與客觀的宣稱感興趣。首先是概念的問題，宗教哲學家希望能澄清︰當一個人說他看見異象，他的意思是什麼？或者他說發生了神蹟，或說神是存在的，且具無窮智慧，他要表達的是什麼思想？上述任何一項要是有所指，其實都只是某一個命題的合理延伸而已。舉例，當我們說神是存在的，我們的意思是等於說月亮是存在那種意思嗎？神是不是存在於空間的一物體，就像月亮那樣？要是這樣的話，祂的位置在哪裡？假如神不是存在於空間，我們又怎樣理解祂的存在？祂是不是像一些抽象的東西，就如美或善一類？但神是有行動有作為的，美與善也是有行動有作為的嗎？神蹟僅是某種令我們驚訝的事情嗎？神蹟到底是不是某種我們不能解釋的事件？倘若我們對「復活的神蹟」突然有了屬物的解釋又怎樣？它會不會因此就不再稱為神蹟？宗教信仰是怎麼一回事？它像我相信自己是有一隻左手那樣嗎？或是更像一場賭博？或像是在黑暗中的跳躍？
此類問題都是可以對整個宗教現象提出的問題，都是概念上的問題；問題的目的是想多知道宗教及神學的基本概念，也想知道它們在本體上的信念是什麼。要確定其意義的目的，也是想知道某宗教怎樣應用不同的詞彙及語句，或了解它所說的見證、讚美、認信及祈求又是什麼意思。怎樣平衡這兩種意義，本身也是惹人爭論的，在一般的哲學是如此，在宗教哲學更是這樣。
其次，是實際意義的考量。除了研究宗教的概念及命題來明白其所指之外，宗教哲學家亦要研究，當人說他相信、認同或否定某些宗教或神學的概念，他實際的意義是什麼。在這點上，宗教哲學與一般正統哲學的關係就非常明顯了。那麼我們該怎樣看神學的問題呢？大體上我們有三類答案，它們並不是彼此排斥，有些地方是互容的。
第一，對某些基本的神學命題，我們是可以只透過理性的思想，即先驗的（a priori）思考方法，來知道它是真實的，像神這概念〔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*；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*〕；或可以本於已知是真的命題來辯證（阿奎那）。有些主要的反對理由是針對此一派思想的︰怎樣保證所謂理性的反思及辯證過程是合法的呢？再者，它強烈的惟理傾向是叫人不安的；最後，某個論據是否有效是應個別評定，不能整體批評。
第二，某些基本的神學真理是可以藉經驗而得知的，包括直接的經驗、個人的接觸、見異象得啟示；或藉間接經驗，如對自然界某些現象作理性的反省。反對這派思想的主要理由是，到底僅憑曖昧的經驗，能否為相信超越的神提供合理的基礎；還有，有什麼支持訴諸經驗是合理的？這種方法與「設計論據」（argument from design）的類比法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*特點一樣，那麼，設計論據的一切問題亦可以轉移到這裡來；最後，擬人說（Anthropomorph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37,Name=Anthropomorphism}）*和衰減主義（reductionism）的危機也是這門學科必須面對的。
第三類答案可以用「信心論」（Fi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60,Name=Fideism}）*來涵括。一方面它包括那些不可想像的反理性方法，另一方面則是本於神的啟示來推理。「本於神的啟示來推理」一說法不是自相矛盾，這裡所說到的推理，可以是指評估惟理主義和經驗主義（Empir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02,Name=Empiricism}）*力有不逮之處；可以是指本於啟示來申論的綱目；個人認為可靠及可信賴的綱目；以及個人的洞見、自我認知和解釋的一致性。假如我們以為宗教信仰不能以一般理性來解釋，這是錯誤的。剛才描述的信心推理，明顯是預設了人的推理及感官是可靠的，就是那些認為只有聖經啟示才足以叫人相信的人，也必須預設推理與感官是可靠，他們的看法才能夠成立。
這都是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*評定何種知識宣稱為合理時會牽涉的問題，包括那些認為自己知道神的真理的宣稱。此等問題的討論在十七世紀尤為熱烈；中世紀的人則較少關心，因為他們認為理性和感官都是可信賴的，毌庸置疑，而且那時教會的權柄亦如日方中。連阿奎那有名的「五論證」（Five Ways），在他整個哲學與神學體系也不是占很重要的位置。
在宗教歷史的發展過程中，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可說是占了分水嶺的位置。他完全摒棄自然和惟理的神學，因為他認為此等學問所提的問題，正標示出人求問的領域已越過理性的界限；他說，我們必須「否定知識，好為信心預備空間」。但康德所說的信心是指一種「純道德的信心」，不是對命題的認同，不管這命題是指自然神學或啟示神學。所謂純道德的信心者，即是相信神存在，而祂又是賞善罰惡的。康德這立場，對後康德期的更正教神學影響重大，從立敕爾（Ritschl{\LinkToBook:TopicID=1026,Name=Ritschl, Albrecht 立敕爾}）*到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*均如此，幾乎變成了一種不需審察的前設了。
近代的重心
現代的宗教哲學幾乎完全集中在宗教語言的爭辯上，在英語世界尤為明顯。1930年代的邏輯實證論（Logical Posi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32,Name=Logical Positivism}）*認為，除了分析性的數學及邏輯外，一切具認知意義的語句，都必須能被感官知識實證或否證（參實證法與否證法，Verif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06,Name=Verif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}*）。它說神學語句都是不能被實證或否證的，因此從認知的角度來說是沒有意義的，因為它不能指出此等語句是真是偽。換句話說，神學語句都是假命題。
這個挑戰引起了不同的反應。有些人接受邏輯實證法的宣判，並且同意某種形式的衰減主義；另有些人則反駁說，實證原則若然成立，連這原則本身也不能通過自己的考驗；舉例，科學的定理都是不能實證的。不過邏輯實證論者則說它們是意義的典範（Paradigm{\LinkToBook:TopicID=902,Name=Paradigm}）*；也有些人指出，神學語句在原則上是可以實證的；再有些人申辯說，宗教語言具有特別的功能和目的，因此像維根斯坦（Wittgenstein{\LinkToBook:TopicID=1242,Name=Wittgenstein, Ludwig Josef Johann}）*所說，它本身就是一種特別的「語言遊戲」（language-game），或說是不能衰減為科學或任何其他語言遊戲的一種「生命形式」。這個申辯理由的危險，乃在容易墮入概念上的相對主義。
除了這種對意義的執著外，近代宗教哲學努力的對象，都是一些相當專門又複雜的哲學問題，是自中世紀及改教後期所僅見的，包括一些由猶太教基督教之外的宗教提出的，以至因毒品和超常現象所引發的問題在內。
研究的理由
宗教哲學真能算是基督徒應注意的科目嗎？不錯，基督教學者被迫要重視這個科目，因為過去它對神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。但宗教哲學本身真是基督徒應該研究的科目嗎？傳統上我們聽到一個很響亮的「不」，說一般的哲學，特別是宗教哲學，總是敗壞純正的聖經信仰。
儘管污染或敗壞信仰的危機的確存在，這種反應還是太消極了。哲學家問︰「你的意思是什麼？」和「你怎麼知道？」這些問題若是向基督教信仰來問，它可以被理解成一種滿是懷疑的挑戰，其目的可以是明示或是暗示地否認信仰；正如我們質問那些非宗教的宣稱時，它們亦可以被理解成我們暗中懷疑人際間溝通的效果，或感官資料是否可靠。但它們卻不一定是滿具懷疑和不信的挑戰，亦可是一種呼籲，要人小心思想宗教語句到底何所指，而它們的理據又是否成立。此等問題是基督徒必須問自己的，因此哲學家追問他時，就不應視為不尋常了。
倘若這些問題是合理的，基督徒可以有些什麼樣的答案呢？我們必須謹記，根據現時哲學的精密標準來說，有關聖經、信經和教義的問題，就如很多科學與理論的問題一樣，不管是在含義或與真理的關係，都是沒有定案的；因為聖經不是自然科學的教科書，也不是一本哲學著作。
同樣地，我們也要申明，把信仰看作是非認知的圖書〔亦即哈爾（R. M. Hare）在1955年發表的文章所說的'bliks'，表示只用來解釋人的經驗的語句，它本身是既不能實證，又不能否證的，因為沒有這需要〕，這是錯誤的。但同樣錯誤的乃是把它們全按字面意思來解釋，沒有顧及其中類比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*或代模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 神學代模}*）的作用。神學語句並不是科學語句，它們也不只是記載著第一代門徒思想情況的語言。在這廣闊又確定的範圍內，教會及個別基督徒有責任儘量把他們的信仰表達得合理。同樣地，我們不能接受懷疑主義及惟理主義是屬於知識論的其中兩種理論；但有些明顯是對的道理，是否也必要訴諸神的啟示，才能幫助我們接受這啟示呢？
另參︰哲學與神學（Philosophy an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28,Name=Philosophy and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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